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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
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提出以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
（含租赁）等为前置条件，全面放开建制镇
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城区人口50
万-100万的城市落户限制，合理放开城区
人口100万-300万的大城市落户限制，合
理确定城区人口300万-500万的大城市落户
条件，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
城市人口规模。特大城市可采取积分制等方
式设置阶梯式落户通道调控落户规模和节奏。

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
制度改革的意见》

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

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
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
口规模。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
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
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
为居民户口；建立居住证制度等。

《居住证暂行条例》开始施行

规定公民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到其
他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符合有合法稳定就
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
的，可以申领居住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
为居住证持有人提供下列基本公共服务：
（一）义务教育；（二）基本公共就业服务；
（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计划生育服务；
（四）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五）法律援助和其
他法律服务；（六）国家规定的其他基本公共
服务。

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
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提出鼓励各地区进一步放宽落户条
件，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允许农业转移
人口在就业地落户。除超大城市和特大城
市外，其他城市不得采取要求购买房屋、
投资纳税、积分制等方式设置落户限制。
加快调整完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落户政
策；以具有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
（含租赁）、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连续
居住年限等为主要指标，建立完善积分落
户制度。

国办印发《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
城市落户方案》

提出的主要目标是：“十三五”期间，城

乡区域间户籍迁移壁垒加速破除，配套政
策体系进一步健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年
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年均转户1300万
人以上。到2020年，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
率提高到45%，各地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比2013年缩小2个
百分点以上。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的意见》

提出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
市落户限制。加快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常住人口全覆盖。建立健全由政府、企
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成本分担机制，全面落实支持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的财政政策、城镇建设用地增加
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政
策，以及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向吸纳农业

转移人口落户数量较多的城镇倾斜政策。
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
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引导其依法
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促进劳动
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
的意见》

提出以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牵引区域
流动。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
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至 500 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完善
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
积分落户政策，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会
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
例。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常住人口
享有与户籍人口同等的教育、就业创业、
社会保险、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基本公
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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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角

户籍制度改革涉及亿万
人切身利益。户籍制度的产
生与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是相适应的，推动了经济
社会发展。城乡统一的户口
登记制度全面建立、居住证
制度全面实施……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不断推进户籍制
度改革，以适应新的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近10 年，越来
越多的城市放开放宽落户限
制，1.3亿农业转移人口和其
他 常 住 人 口 在 城 镇 落 户 ，
2021 年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
率提升至46.7%。

新 型 城 镇 化 的 核 心 在
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不仅要让人们在城市“留得
下”，还要不断完善公共产品
和公共服务供给，让大家“过
得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
重点。落户城市，往往伴随
着一个人由“一人闯天下”到

“拖家带口一起走”的变化，
其中还包含就业、住房、子
女教育、医疗、养老等一连
串需求。这些现实需求能否
得到较好满足，直接关系户
籍制度改革成效，关系新型
城镇化建设水平与质量。

近年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
“过得好”的体制机制保障不断
健全。无论是免费提供各类
就业服务、开展职业技能培
训，还是出台政策保障随迁子
女在流入地的受教育权利，或
是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都让人们扎根城
市的底气越来越足。

当然，中国的基本国情
决定了户籍制度改革必须因
地制宜、循序渐进，而不能
搞“一刀切”。在人口众多且
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较大、许
多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政策
长期与户籍直接挂钩的背景下，对不同规模等
级的城市采取差异化落户政策，符合中国实际
情况，这体现了合理的改革路径与科学的改革
精神。如此，才能确保户籍制度改革稳步推进。

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牵
一发而动全身。越往深处改革，越需要勇气与
耐心。当前，中国仍有2亿多农业转移人口没有
在城市落户，部分已落户的还存在市民化质量
不高等问题。伴随户籍制度改革深入推进，相
信亿万群众关心的落户痛点、难点问题一定会
在改革中得到解决。

土地、资金、人口和技术要素的有序流
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之源。时至今日，
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不仅仅是解决农业
转移人口的落户问题，也可以发挥吸纳人才、
推动城市发展的作用。期待随着改革持续推
进，人们能自由有序畅通地流动，为社会永葆
欣欣向荣注入强大活力。

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
城市落户限制、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
外的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
口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 7 月初发布

《“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下称
“《方案》”），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户
口”“落户”再度成为热门话题。

户籍制度，一头连着人口流动，一头
连着城镇发展。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
国人口高流动性特征愈发明显，户籍制度
改革促进了人口、人才和城镇的“双向奔
赴”。通过改革，2020年末全国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达到63.89%，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提高到45.4%，目前已有1.3亿农业转移人
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越来越多
城市放开放宽落户限制，配套全了、保障
多了，“新市民”感受到更多生活便利。

多数城市放开放宽落户限制

“以前一个人住在出租屋里，始终感
觉漂泊不定。”5年前，四川小伙陈令涛来
到福建泉州打工。回想刚来的日子，他很
感慨。后来，他练就一手过硬的修车本
领，逐步在这个城区人口100多万的南方
城市里站稳脚跟，不仅成家生子，还把父
母接来一起生活。

眼看着孩子快上学、父母户口还在老
家，陈令涛开始发愁户口问题。去年初，
他听朋友介绍泉州推出落户便利化措施，
像他这种情况可以自由落户。他立刻拿着
劳动合同到当地人社局办理了落户手续。
如今，女儿在家附近的幼儿园上学，父母
户口也迁入泉州。“我现在真正感受到泉州
就是我的第二故乡。”陈令涛说，他打算开
个修车铺，把老家几个堂兄弟也带到泉州
发展。

近年来，不少像陈令涛一样的年轻人
在城市扎根。随着《“十四五”新型城镇化
实施方案》发布，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
市外的落户限制，越来越多人将能在城市
落户。

根据《方案》，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
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确保外地
与本地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标准一视同
仁。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至 500
万的Ⅰ型大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城区常住
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
政策，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会保险缴纳
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鼓励取
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

记者查询住建部发布的《2020年城市
建设统计年鉴》发现，目前城区人口在
1000万以上的有上海、北京、深圳、重庆

和天津5个城市，城区人口在500万以上
1000万以下的有成都、广州、南京、西安
和武汉5个城市，这些城市下一步将完善
积分落户政策。城区人口在 300 万至 500
万之间的城市有济南、沈阳、青岛、郑
州、杭州、昆明、长沙、哈尔滨、长春、
大连、石家庄、太原等，将全面放宽落户
条件。根据 《方案》，2020 年末全国城
市数量为 685 个，这意味着除去上述城
市，那些城区人口在 300 万以下的城市
均符合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条件，流动人口
可以自由落户。

中国人口高流动性迁徙特征明显。根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21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去年全国人户分离的
人口（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
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及以上
的人口）5.04亿人，其中流动人口（指人
户分离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
口） 3.85 亿人。随着户籍制度改革深化，
大量来到城市打拼的人群将能因此受益。

“坚持以人为本，推进在城镇有稳定
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
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户籍制度改革
的目标之一就是促进劳动力自由有序流
动、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财经城市研究
院院长范毅对记者说。

积分落户政策逐渐优化

“心系群众 为民解忧”——前些天，
在北京市顺义区工作的曲先生将一面锦旗
送到区人力社保局，以感谢工作人员在他
办理积分落户期间提供的周到服务。

老家山东的曲先生在北京打拼了近20
年。他和朋友一起创业，办了一家园林绿
化公司。他说，此前通过申领居住证已经
享受到多项公共服务，但“北漂”群体都
有户口焦虑，户口是在北京扎根的重要
标志。

“以前我对积分落户政策不了解，也
不知道去哪儿申请。”曲先生说，顺义区
人力社保局公服中心工作人员近年到园
区、企业宣讲，让他了解到积分落户相关
流程、所需材料、积分标准等内容。从去
年起，曲先生经过计算落户所需的合法稳
定就业、住所、教育背景、创新创业、纳
税等9项指标积分，觉得分数够了，便开
始通过网络申请。

今年 7 月，北京市公示积分落户名
单，共 6006 人拟取得落户资格，曲先生
正是其中之一。这些人平均在京工作时间
16.7年、平均年龄40.8岁，来自4434家单
位。曲先生说：“北京是一个包容又开放的
城市，期待今后更多人通过积分落户在北
京安心工作和生活。”

此次公布的《方案》中，城区常住人口
500万以上超大特大城市的积分落户政策
出现明显变化，除了继续明确“精简积分
项目，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
分数占主要比例”，还提出“鼓励取消年度
落户名额限制”。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
长陆铭认为，目前很多超大特大城市积分
落户政策实行“积分+配额”制，申请人需
要积分排名在配额内才能落户。如果取消
名额限制，仅以积分作为标准，对于在大
城市已经长期居住并且实际缴纳社保年限
较长的群体，落户进程大大加快了。

超大特大城市近年来在放宽积分落户
限制方面进行积极探索。例如，天津从
2020年开始对居住证积分落户不设总量限
制。南京在去年全面放宽郊区落户限制，
并将城市紧缺艰苦行业纳入加分指标。武
汉将积分落户中稳定就业、稳定居住等基
础指标占比由50%调增至60%，并探索建
立积分入户常态化申办机制。

据专家介绍，各地积分落户指标构成
基本为“基础指标+加分指标”，基础指标
一般包括年龄、教育背景、专业技术职称
和技能等级、社保年限等，加分指标通常
为荣誉表彰、创新创业等。随着超大特大
城市根据自身情况探索取消落户名额限
制，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成为主
要指标，学历、年龄等落户的“隐形门槛”
有望淡化或打破，落户门槛随之降低。

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从农村老家外出打工 20 多年的刘丽
在安徽合肥经营一家 2000 平方米的足疗
城，年营业额近600万元。她在城里结了
婚、买了房、当了老板，但当合肥放宽
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条件时，她和丈夫却
不敢放弃农村户口。她坦言：“真要迁的
时候我就感觉在农村没啥了。如果没有
地，我在城市干不动了怎么办？如果我
在城市挣不着钱了，靠什么吃饭？只要
在城市里碰到一点挫折，我就会冒出这
种念头。”

小小的一本户口本上，附着教育、就
业创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住房保障
等多种基本公共服务。

如何消除人们落户时的后顾之忧？《方
案》提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与城镇居民
享有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依法保障
进城落户农民的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
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健全农户“三
权”市场化退出机制和配套政策。同时，
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同常住人口挂钩、由常
住地供给的机制，稳步提高非户籍常住人
口在流入地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数量
和水平，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
全覆盖。

陆铭认为，人口流入城市要加大土
地、财政等资源投入，对基本公共服务用
地、住房用地有所倾斜。在资金方面，更
加注重对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投入，满足
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需求；中央财政转移支
付“钱要随人走”，加大对人口流入城市公
共服务的财政转移支付；利用好社会资
金，增加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方面投入。人
口流出城市要发展更多容纳就业和人口的
产业，完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增
加对人口的吸引力。

范毅建议城市管理者深化对人口人才
的认识，把人口作为一种发展资源，因为
城市需要多元的人口资源结构；明确各级
政府在推动跨区域流动人口落户的责任；
建立与跨区域流动人口落户相适应的政策
体系；坚定推进城镇公共服务均等化进
程等。

“城镇化质量提高靠什么？一定程度
上是靠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范毅认为，
户籍制度改革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互为促
进。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户籍制度改
革、土地制度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
一系列改革综合推进。

《“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为“流动的中国”再添活力
本报记者 彭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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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流动的中国”再添活力
本报记者 彭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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